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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
13樓

承辦人：林芳儀

電話：03-3322101~7335

電子信箱：1001910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桃人考字第10900035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090003594_Attach01.pdf、1090003594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轉知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1號令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2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原函及相關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3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

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又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

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略以，服務法第13條所稱「經營」

為規度謀作之意，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

作業上的組織，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

而言。

三、茲以知識產能為基礎而形成之專利、商標及著作權等智慧

財產權，係國家促進經濟發展、提升國際競爭力之利器，

故公務員運用自身知識產能為基礎而形成之智慧財產所獲

致之正常利潤，倘非涉及規度謀作之意，均非屬服務法第

13條經營商業之範疇，爰公務員創作之專利、著作、藝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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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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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、應用程式、通訊軟體貼圖，得以自己名義運用或授

權他人使用獲取報酬(包括透過網路平臺銷售而非主動嵌入

廣告所獲取之廣告利潤)，惟以自己名義運用者，不得設廠

製售、與他人約定以自己名義從事商業宣傳及行銷；授權

他人使用者，不得參與後續商業宣傳及行銷。至商標僅得

授權他人使用。又公務員是否涉及規度謀作應由權責機關

就個案事實而為綜合判斷。

四、銓敘部95年4月28日部法一字第0952640683號電子郵件、

101年9月21日部法一字第1013646744號電子郵件及該部歷

次解釋與旨揭令釋未合部分，自109年7月2日起停止 適

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本府人事處)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

會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份

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24


